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的有关法律事项之 

法律意见书 

致：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司法局批

准成立，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有资格就中国法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

现本所接受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诚股份”或“上市公司”)

的委托，就合诚股份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事项的

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1】2733 号)，要求结合相关控制人的亲属关系和共

同投资利益安排、交易的具体情况等，进一步核实并论证深圳前海粤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粤资”)和聚惠(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

聚惠”)的关联关系、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以下简称“本次问询”)，并请律师和

中介机构发表专项意见。基于合诚股份提供的资料信息，依照现行法律、法规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所就上述上交所本次问询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系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结合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法

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出具。 

对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 本所在工作过程中，已得到上市公司的保证：即上市公司已向本所提供

了本所认为制作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和口头证言，其

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完整和有效的，且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 

2. 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已经存在的事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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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证券法》等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3.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有

赖于有关政府部门、上市公司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及主管部门公开

可查的信息作为制作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4. 本所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等规定

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

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

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5.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问询有关的中国境内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本

所并不具备对有关会计、审计等专业事项和境外法律事项发表专业意见的适当资

格。本法律意见书如涉及会计、审计事项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

出具的专业文件和上市公司的说明予以陈述。 

6.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问询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答复

材料一起上报。 

7.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上市公司答复本次问询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

何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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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投资者之间存在合

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或是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和兄弟姐妹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的，构成一致行动人。你公司及股东前海粤资

应当结合相关控制人的亲属关系和共同投资利益安排、交易的具体情况等，进一

步核实并论证前海粤资和深圳聚惠的关联关系、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核实相

关信息披露不一致的原因，并及时进行必要的修订和更正，并请律师和中介机构

发表专项意见。 

答复： 

一、 前海粤资和深圳聚惠相关控制人的亲属关系和共同投资利益安排、交易

的具体情况 

2021 年 6 月 21 日，黄和宾、刘德全、高玮琳、康明旭、刘志勋、沈志献、

郭梅芬、深圳聚惠等 38 名股东与厦门益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益悦”

或“益悦置业”)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厦门益悦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上市

公司原股东合计持有的上市公司 39,485,830 股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9.69%(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021 年 8 月 10 日，厦门益悦与深圳聚惠签署了《终止协议》，约定终止双

方之间的本次股份转让，深圳聚惠不再参与本次交易。 

(一) 深圳聚惠和前海粤资相关控制人的亲属关系 

截至本次交易《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即 2021 年 6 月 21 日)，前海粤资

与深圳聚惠两家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基本情况如下： 

1、深圳聚惠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方网站，截

至 2021 年 6 月 21 日，合诚股份股东深圳聚惠的工商及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信息

具体如下： 

企业名称 聚惠(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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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59958493K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园岭街道红荔路 1 号银荔大厦 2 楼 VIP8

室 

法定代表人 肖文君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成立时间 2016-01-28 

经营期限 2016-01-28 至 5000-01-01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以上不得从事信

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 P1066958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时间 2018-01-19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总经理兼执行董事：肖文君 

监事：周玉琼 

注：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深圳聚惠监事已变更为王方正。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 2021 年 6 月 21 日，周玉琼持有深

圳聚惠 95%股权，为当时深圳聚惠的控股股东，深圳聚惠的股权结构具体如下： 

 

 

注：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周玉琼已将其持有的深圳聚惠股权转让给肖文君及王方正，

股权转让完成之后，肖文君持有持有深圳聚惠 95%的股权，王方正持有深圳聚惠 5%的股权。 

2、前海粤资 

95% 

周玉琼 肖文君 

聚惠(深圳)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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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方网站，合

诚股份股东前海粤资的工商及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信息具体如下：  

企业名称 深圳前海粤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59612177T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京基滨河时代广场 A 座 3703 室 

法定代表人 朱克红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成立时间 2015-12-23 

经营期限 2015-12-23 至 5000-01-01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于证券市场的投资管理(理财产品须通

过信托公司发行，在监管机构备案，资金实现第三方银行托管,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

金管理业务)；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以上不得从事信托、

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 P1029868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时间 2016-01-06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总经理兼执行董事：朱克红 

监事：万昌兵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周玉宝通过深圳市宝盈量化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盈量化”)间接持有前海粤资 81.5%股权，为前海粤资的间接

控股股东，前海粤资的股权结构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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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确认，截至 2021 年 6 月 21 日，深圳聚惠的控股股东周玉琼与前海粤资的

间接控股股东周玉宝存在亲属关系(姐妹关系)。 

(二) 深圳聚惠和前海粤资共同投资利益安排、交易的具体情况 

根据前海粤资和深圳聚惠提供的基金协议及说明文件，两家基金管理公司均

通过其聘用的独立的经营管理团队及基金经理对其旗下的产品进行管理，各个基

金产品交易决策均由其基金管理公司的经营管理团队及基金经理独立决策，且两

家基金管理公司经营管理团队不存在人员重叠的情形。两家基金管理公司对合诚

股份股票首次投资时间及近一年每个月末的持仓情况具体如下： 

1、深圳聚惠投资合诚股份的交易情况 

深圳聚惠初次投资合诚股份的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2 日，投资主体为聚惠

7****私募基金。 

深圳聚惠系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其对股票市场的投资主要通过旗下各基金产

品展开，其投资合诚股份的资金来源主要为深圳聚惠管理并发行的各基金产品的

基金财产。 

深圳聚惠最近一年每月末在合诚股份的持仓情况具体如下： 

81.5% 3.5% 

100% 

15% 

周玉宝 朱克红 王君 

深圳市宝盈量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粤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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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股 

时间 
聚惠 1**** 

私募基金 

聚惠 2**** 

私募基金 

聚惠 3**** 

私募基金 

聚惠 5**** 

私募基金 

聚惠 7**** 

私募基金 

聚惠 8**** 

私募基金 

2020 年 6 月 -  -  -  -  0.01  -  

2020 年 7 月 -  1.86  -  -  35.46  -  

2020 年 8 月 -  1.86  -  -  159.42  -  

2020 年 9 月 -  1.86  -  -  4.46  -  

2020 年 10 月 -  34.64  43.76  -  53.39  -  

2020 年 11 月 -  19.24  7.54  35.59  5.19  -  

2020 年 12 月 47.44  -  66.16  41.09  -  -  

2021 年 1 月 47.44  10.27  66.16  33.82  26.10  -  

2021 年 2 月 47.57  33.52  66.16  33.82  33.10  -  

2021 年 3 月 48.26  36.23  64.19  33.82  56.13  -  

2021 年 4 月 48.26  36.23  -  33.82  40.37  -  

2021 年 5 月 47.02  69.16  53.56  33.82  72.36  -  

2021 年 6 月

17 日 
108.79  130.28  121.16  47.35  136.99  103.18  

注：合诚股份于 2021 年 6 月 7 日向全体股东实施以资本公积转增 0.4 股，上述持股情况未复权

计算。 

2、前海粤资投资合诚股份的交易情况 

前海粤资初次投资合诚股份的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1 日，投资主体为国民 AA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国民 BB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和国民 CC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前海粤资系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其对股票市场的投资主要通过旗下各基金产

品展开，其投资合诚股份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前海粤资管理并发行的各基金产品的

基金财产。 

2020 年 6 月至 2021 年 6 月 21 日期间，前海粤资各月末在合诚股份的持仓

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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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粤资 

XXXX 壹

号 

粤资

XXXX 

2 号 

粤资

XXXX 

3 号 

粤资

XXXX 

4 号 

粤资

XXXX 

5 号 

粤资

XXXX 

6 号 

2020 年 6 月末 -  -  5.61  32.69  26.29  -  

2020 年 7 月末 -  -  33.63  -  28.39  -  

2020 年 8 月末 31.93  -  32.95  2.13  28.39  -  

2020 年 9 月末 8.38  -  32.00  4.42  28.98  0.32  

2020 年 10 月末 34.06  -  47.48  7.22  43.33  17.06  

2020 年 11 月末 18.97  -  1.43  11.93  44.97  17.06  

2020 年 12 月末 -  -  -  10.89  4.62  17.06  

2021 年 1 月末 -  -  -  10.89  -  17.06  

2021 年 2 月末 18.61  -  -  10.89  -  17.06  

2021 年 3 月末 44.69  10.69  11.95  10.89  -  17.06  

2021 年 4 月末 57.85  10.69  12.25  10.89  -  20.43  

2021 年 5 月末 57.85  10.69  12.25  10.89  -  20.43  

2021 年 6 月 17 日 81.00  14.97  17.14  15.25  -  28.60  

（续） 

时间 

粤资

XXXX 

7 号 

粤资

XXXX 

8 号 

粤资

XXXX 

9 号 

粤资

XXXX 

10号 

粤资

YYYY 

1 号 

粤资

YYYY 

2 号 

2020 年 6 月末 124.38  43.02  -  33.24  47.57  -  

2020 年 7 月末 92.41  43.02  -  30.39  32.10  -  

2020 年 8 月末 92.41  43.02  -  30.39  79.20  10.18  

2020 年 9 月末 42.81  43.02  -  53.04  33.87  7.13  

2020 年 10 月末 44.18  42.13  19.16  75.15  36.13  21.70  

2020 年 11 月末 44.18  43.10  64.42  71.74  36.53  21.62  

2020 年 12 月末 133.67  23.05  9.58  46.86  28.55  4.61  

2021 年 1 月末 143.39  -  15.66  46.86  15.96  4.61  

2021 年 2 月末 143.39  -  15.66  46.86  36.32  4.61  

2021 年 3 月末 142.51  68.06  16.78  19.16  36.32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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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粤资

XXXX 

7 号 

粤资

XXXX 

8 号 

粤资

XXXX 

9 号 

粤资

XXXX 

10号 

粤资

YYYY 

1 号 

粤资

YYYY 

2 号 

2021 年 4 月末 142.51  68.36  96.80  19.27  36.32  4.61  

2021 年 5 月末 142.51  68.36  96.80  19.27  36.32  4.61  

2021 年 6 月 17 日 199.52  95.70  135.52  26.98  50.85  6.45  

（续） 

时间 

粤资

YYYY 

3 号 

粤资 ZZZZ 

1 号 

粤资 ZZZZ 

2 号 

粤资 ZZZZ 

3 号 

粤资 ZZZZ 

4 号 

粤资 ZZZZ 

5 号 

2020 年 6 月末 -  69.32  80.26  -  10.42  -  

2020 年 7 月末 -  66.85  46.84  -  58.30  -  

2020 年 8 月末 -  69.44  51.09  24.22  29.69  25.14  

2020 年 9 月末 -  -  71.39  24.22  42.50  25.14  

2020 年 10 月末 -  -  49.54  24.22  42.50  25.14  

2020 年 11 月末 -  -  18.10  24.22  19.44  25.14  

2020 年 12 月末 -  -  63.50  24.22  11.70  25.13  

2021 年 1 月末 -  -  112.76  24.22  11.70  25.13  

2021 年 2 月末 -  19.74  112.76  24.22  11.70  25.13  

2021 年 3 月末 -  19.74  112.76  24.22  11.70  25.13  

2021 年 4 月末 52.81  38.72  112.76  24.22  23.25  21.84  

2021 年 5 月末 52.81  38.72  112.76  24.22  23.25  21.84  

2021 年 6 月 17 日 73.93  54.20  157.86  33.91  32.54  30.58  

注：合诚股份于 2021 年 6 月 7 日向全体股东实施以资本公积转增 0.4 股，上述持股情况未复权

计算。 

二、 深圳聚惠和前海粤资的关联关系 

(一) 关于关联关系认定的相关规定 

1、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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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第四条规定：“下列各方构成企

业的关联方：……（十）该企业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

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 

2、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规定：“具有以下情形之一

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三）由第 10.1.5 条所列上市

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二) 深圳聚惠和前海粤资存在关联关系 

如上所述，鉴于周玉琼与周玉宝系姐妹关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

——关联方披露》第四条第十款，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

第一节相关规定，前海粤资与深圳聚惠存在关联关系。 

三、 深圳聚惠和前海粤资的一致行动关系 

(一) 相关事实 

1、深圳聚惠与前海粤资的基金产品投资决策机制 

(1) 深圳聚惠 

根据深圳聚惠基金产品的基金合同及深圳聚惠提供的相关说明，深圳聚惠基

金产品的决策机制为： 

a、深圳聚惠为其基金产品聘请肖*君作为基金经理(投资经理)执行日常投资

决策工作。 

b、深圳聚惠各个基金的基金持有人大会对基金重大事项作出决议，主要包

含：1)决定更换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2)决定调高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

的报酬标准；3)基金管理人被基金业协会公告失联超过 20 个工作日召开基金持

有人大会；4)变更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程序；5)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或

本合同约定的其他应当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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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此外，基金合同中明确约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及其日常机构不得直接

参与或干涉本基金的投资管理活动”。 

(2) 前海粤资 

根据前海粤资基金产品的基金合同及前海粤资的相关说明，前海粤资基金产

品的决策机制为： 

a、前海粤资为其基金产品分别聘请了胡*、付*超、朱*红、杜*宝、杨*行作

为基金经理(投资经理)执行日常投资决策工作。 

b、前海粤资各个基金持有人大会对基金重大事项作出决议，主要包含：1)决

定延长基金合同期限；2)决定修改基金合同的重要条款内容或提前终止基金合同；

3)更换基金管理人；4)更换基金托管人；5)调整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报酬

标准；6)变更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程序；7)转换基金运作方式；8)基金合同约定

的其他情形；9)提请聘用、更换投资顾问或调整投资顾问的报酬。 

c、此外，基金合同中明确约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得直接参与或者干

涉基金的投资管理活动”。 

2、深圳聚惠与前海粤资的基金产品决策人员 

经核查，深圳聚惠与前海粤资基金产品的基金经理(投资经理)具体如下： 

基金管理人 产品名称 基金经理(投资经理) 

聚惠(深圳)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聚惠 1****私募基金 肖*君 

聚惠 2****私募基金 肖*君 

聚惠 3****私募基金 肖*君 

聚惠 5****私募基金 肖*君 

聚惠 7****私募基金 肖*君 

聚惠 8****私募基金 肖*君 

深圳前海粤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粤资 XXXX 壹号 胡* 

粤资 XXXX2 号 付*超 

粤资 XXXX3 号 朱*红 

粤资 XXXX4 号 付*超 

粤资 XXXX5 号 朱*红 



 

11 

基金管理人 产品名称 基金经理(投资经理) 

粤资 XXXX6 号 朱*红 

粤资 XXXX7 号 朱*红 

粤资 XXXX8 号 朱*红 

粤资 XXXX9 号 朱*红 

粤资 XXXX10 号 胡* 

粤资 ZZZZ1 号 胡* 

粤资 ZZZZ2 号 胡* 

粤资 ZZZZ3 号 胡* 

粤资 ZZZZ4 号 胡* 

粤资 ZZZZ5 号 胡* 

粤资 YYYY1 号 杜*宝、杨*行 

粤资 YYYY2 号 杜*宝、杨*行 

粤资 YYYY3 号 杜*宝、杨*行 

3、深圳聚惠与前海粤资的基金产品权益持有人 

根据深圳聚惠与前海粤资各个基金产品穿透后的基金持有人(以下简称“最

终受益人”)情况表，深圳聚惠与前海粤资旗下各基金产品的最终受益人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最终受益人 

深圳聚惠 
李*颖、罗*强、莫*宁、孙*斌、汪*红、王*辉、肖*君、杨*、张*源、周

*、周*琼、邹* 

前海粤资 

陈*、黄*、黄*国、黄*平、李*东、李*林、李*峰、刘*强、刘*红、毛*

芳、彭*云、司徒*珠、万*兵、王*、王*成、谢*、杨*、尤*、袁*、袁

*、赵*、郑*靖、周*宝、朱*红、朱*励、朱*义 

4、深圳聚惠与前海粤资分别投资合诚股份情况 

(1) 深圳聚惠与前海粤资首次投资合诚股份的时间 

如上所述，深圳聚惠成立日期为 2016 年 1 月 28 日，其首次投资合诚股份的

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2 日。前海粤资成立日期为 2015 年 12 月 23 日，其首次投资

合诚股份的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1 日。 

(2) 深圳聚惠与前海粤资持有合诚股份股票的集中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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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6 月 17 日，深圳聚惠共管理 6 支基金产品，全部基金产品共持

有合诚股份 647.73 万股股票，按照合诚股份 2021 年 6 月 17 日收盘价 14.10 元

计算市值约为 0.91 亿元，占深圳聚惠全部基金产品财产的 27.54%。 

截至 2021 年 6 月 17 日，前海粤资共管理 20 支基金产品，全部基金产品共

持有合诚股份 1,055.00 万股股票，按照合诚股份 2021 年 6 月 17 日收盘价 14.10

元计算市值约为 1.48 亿元，占前海粤资全部基金产品财产的 20.97%。 

根据深圳聚惠与前海粤资提供的说明、基金合同及证券服务机构确认的持仓

情况表，两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管理的基金产品的投资范围主要包含上市公司股

票、证券投资基金、债券、银行理财产品等方向，虽然投资组合不同，但是截至

2021 年 6 月 17 日，两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产品持有合诚股份股票对应市值均

超过了各自全部基金产品财产的 20%，集中度较高。 

(二) 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对于上市公司收购及权益变动中

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形进行了明确规定： 

“本办法所称一致行动，是指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

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 

在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投资者，互

为一致行动人。如无相反证据，投资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致行动人： 

(一)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 

(二)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 

(三)投资者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中的主要成员，同时在另一个投

资者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四)投资者参股另一投资者，可以对参股公司的重大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五)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为投资者取得相关股份提供融

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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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投资者之间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七)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八)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

司股份； 

(九)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

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亲属，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十)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前项所述亲属同时持

有本公司股份的，或者与其自己或者其前项所述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同

时持有本公司股份； 

(十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与其所控制或者委托的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持有本公司股份； 

(十二)投资者之间具有其他关联关系。” 

(三) 结论意见 

截至 2021 年 6 月 21 日，深圳聚惠的控股股东周玉琼与前海粤资的间接控股

股东周玉宝存在亲属关系(姐妹关系) ，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

条第九款规定的情形。虽然根据深圳聚惠和前海粤资提供的资料，两家基金管理

公司均通过其聘用的独立的经营管理团队及基金经理对其旗下的产品进行管理，

各个基金产品的交易决策均由其基金管理公司的经营管理团队及基金经理独立

决策，周玉琼与周玉宝不参与具体基金产品的投资决策，但是，没有明显的证据

表明周玉琼与周玉宝作为深圳聚惠与前海粤资的直接/间接控股股东不能通过行

使控股股东权利而对聘用的经营管理团队及基金经理人员的具体投资决策产生

影响。此外，深圳聚惠与前海粤资首次投资合诚股份的时间不同，但是截至 2021

年 6 月 17 日，两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产品持有合诚股份股票对应市值均超过

了各自全部基金产品财产的 20%，集中度较高。两家基金管理公司分别投资合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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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的行为并无法作为相反证据充分支撑两家基金公司之间在持有合诚股份股

票层面不存在一致行动。 

综上，周玉琼与周玉宝系姐妹关系，截至 2021 年 6 月 21 日，二人分别直接

或间接持有深圳聚惠及前海粤资超过 30%股权；无足够的相反证据表明其二人

不能对深圳聚惠及前海粤资管理的基金产品的投资决策产生潜在影响，深圳聚惠

与前海粤资在持有合诚股份股票层面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

第九款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以下无正文) 

 

  




